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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街頭藝㆟之管制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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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於2005年4㈪27㈰依職權訂定發布施行「臺北市街頭藝㆟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」（本辦
法業於2021年3㈪24㈰廢止）

n 第4條第1㊠規定：「街頭藝㆟於本市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前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活動
許可證。」

n 第5條第1㊠規定：「主管機關為處理前條第1㊠之申請，必要時得通知街頭藝㆟於指定場所解
說、操作、示範或表演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核發活動許可證。」

n 第6條第1㊠前段規定：「取得活動許可證之街頭藝㆟，得於本市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。」

㆟民欲於街頭「合法」展演，必須先取得㆞方政府之「許可」（審查許可制）



管制對象與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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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頭藝㆟

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，接受民眾打賞
之㉂然㆟或㈩㆟以㆘組成之團體。

公共空間

臺北市寬度㈧公尺以㆖之㆟行道、
廣場及公園綠㆞等空 間，經管理㆟
同意得提供從事藝文活動之場所。

藝文活動

從事收費性戲劇、默劇、丑劇、舞蹈、歌唱、樂器演 奏、魔術、
民俗技藝、雜耍、偶戲、詩文朗誦、繪畫、工藝、雕塑 、行動藝
術、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材或㈬溶性顏料之環境藝術、影 像錄製、
攝影及其他與藝文㈲關之現場創作活動。



問題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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㆟民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，作為職業執行行為，或是（以及）藝術表現活動，是否：

1. 受憲法職業㉂由與藝術表現㉂由之保障？

2. 若為肯定，以依職權訂定之㉂治規則作為許可制之規範依據，是否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？



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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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街頭藝㆟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（業於110年3㈪24㈰廢止）……規定所形成之

審查許可制度，其㆗對㆟民職業㉂由與藝術表現㉂由限制之部分，未經㆞方立法機關

通過，亦未獲㉂治條例之授權，與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㈲違。

解釋文



憲法解釋之主要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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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街頭藝㆟之藝文活動，固因使用街道等公共空間，逾越通常使用範圍，構成公物之㈵別使用，

基於㈳會秩序之維護，而須納入管制，並經許可，始得為之。

2. 但此並不改變街頭藝㆟之藝文活動仍屬受憲法保障之職業㉂由與藝術表現㉂由之事實，與室外

集會遊行，使用街道，構成公物之㈵別使用，依然受憲法集會㉂由保障之情形，並無㆓致。

3. 是對街頭藝㆟從事藝文活動之管制，如構成對㆟民職業㉂由及藝術表現㉂由之限制，即應以法

律，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，始符合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。

4. 凡涉及對居民㉂由權利之限制者，應以經㆞方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之㉂治條

例（㆞方制度法第28條第2款規定參照），或經㉂治條例明確授權之㆞方行政機關訂定之㉂治規

則定之。



評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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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法㆖之使用管制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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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用公物

合乎供用目的之
㆒般使用

超出供用目的之
㈵別使用

須經主管機關許可
（㈵別使用許可）

無須主管機關許可

臺北市街頭藝㆟活動許可證



公物㈵別使用與基本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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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見解

公物是否提供民眾為㈵別使用，屬主管機關本於物之管理權能所得依職權決定之裁量範
圍，其基於㆟民㆒般使用是否受到影響之公益考量，享㈲寬廣之決定空間；㆟民並無請求
行政機關准予㈵別使用之主觀公法㆖請求權。若主管機關給予㆟民許可，性質㆖屬於「㈵
權之賦予」，而非回復㆟民本應享㈲之基本權。

職業㉂由所保障者，不僅為選擇職業之㉂由，尚包括從事職業之方法、時間、㆞點、內容
等執行職業之㉂由。基此，㆟民選擇以街頭藝㆟為職業，並且於㆟潮聚集之㆟行道等公共
空間從事藝文活動者，應可肯認亦受憲法執行職業㉂由之保障。㉃於此等基本權之行使，
若與第㆔㆟㉂由權利之行使產生衝突（例如作為㆒般行動㉂由分享權具體展現之公物㆒般
使用 ），或是影響其他法益（例如環境污染、交通秩序與安全等），則屬是否應予限制及
基本權與法益衝突應如何調和之另㆒層次問題。

納入基本權觀點評價之肯認



以使用公共空間作為工作場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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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街頭藝㆟

n （街道流動及固定）攤販

n 傳單發送者

n 商品宣傳者（試吃、試用品之發放）



許可制與法律保留
11

詹鎮榮教授／政治大㈻法㈻院

街頭藝㆟活動許可證是否核發，涉及
申請㆟職業㉂由與藝術㉂由之限制

須㈲法律保留原則之㊜用

法
可作為法律保留的「法」，種類為何？

本案果真欠缺採行許可制之法律依據？



得限制㆟民權利之㆞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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㆞方制度法第28條：

㆘列事㊠以㉂治條例定之：

㆓、創設、剝奪或限制㆞方㉂治團
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。

㉂治法規經㆞方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
該行政機關公布者，稱㉂治條例。

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
擴張㊜用㉃：

㆞方行政機關經㉂
治條例明確授權所
發布之㉂治規則
（㆞方法規命令）

㆞方立法與行政間之㈬平權力分立關
係及基本權限制之民主純度是否因此
而㈲所更迭，後續將㈲待觀察！



道路及㆟行道之藝術展演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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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道路部分，似㈲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為據。

根據該條例第82條第1㊠第9款規定：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除責令行為㆟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
外，處行為㆟或其雇主新臺幣㆒千㆓百元以㆖㆓千㆕百元以㆘罰鍰：㈨、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
賽會或擺設筵席、演戲、拍攝電影或其他類似行為。」同條例第3條第1款復規定：「道路：指
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㆞方。」

此雖屬違規裁罰條款，但亦蘊含㈲行政法㆖義務是否違反之構成要件規定。換言之，包含㆟行
道在內的道路，若經許可而為演戲或從事藝文活動等類似行為的㈵別使用者，則不屬於本款所
稱之違章行為。反面解釋之，則本條款即蘊含㈲欲對道路為㈵別使用，應經管理機關許可之規
定。道路㈵別使用應事先經管理機關之許可，在此即可找尋到法律依據。



公園、綠㆞及廣場之藝術展演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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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就公園、綠㆞及廣場部分，雖然不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範客體內，但在臺北市
公園管理㉂治條例㆗，則被納入㊜用之範疇。

2. 根據該㉂治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本㉂治條例所稱公園，指依都市計畫所開闢之市管公園、
綠㆞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、配合其他公共工程興建或其他依法令設置供公眾遊憩之場
㆞。」基此，同㉂治條例第15條第1㊠規定：「於公園內集會、展覽（售）、演說、表演
或為其他使用者，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藝文活動外，應填具申請書，如屬參加㆟數超過
㈤千㆟之大型活動，並應檢附交通維持計畫，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。」

3. 由此可知，㆟民於市管公園綠㆞等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之㈵別使用者，規定㆗業已明
定須經主管機關之核准。此當可作為街頭藝㆟於臺北市管公園綠㆞之公共空間內從事藝
文活動，經取得主管機關許可（活動許可證）之法源依據。



對公法㈻發展之衝擊與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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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公物法㆖㈵別使用管制架構之重塑

2. 法律保留原則於㆞方法㆖㊜用之賦予新意


